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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隨報附送

黑暴極端組織 「屠龍小隊」 及其他激進團夥，策
劃在2019年12月8日藉 「民陣」 遊行，在灣仔製造連
環爆炸及槍擊警員，幸警方及時粉碎殺警計劃，先後
拘捕14人並起訴多項罪名。案件經審訊後，9名被告罪
成，其中兩名被告早前已被判刑：鍾雪瑩承認 「無牌
管有槍械及彈藥」 罪被判囚7年4個月，張俊富承認
「管有爆炸品」 和 「無牌管有槍械」 兩罪被判囚18個

月。
其餘7名罪成被告昨日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被判

刑。案件主謀、激進團夥頭目吳智鴻被判囚23年10個
月， 「屠龍小隊」 隊長黃振強被判囚13年6個月，其餘
被告中，蘇緯軒獲刑12年、賴振邦獲刑10年10個月、
彭軍壕獲刑10年、陳玉龍獲刑9年、蔡凱明獲刑5年10
個月。

法官：性質比葉繼歡案更嚴重
法官在判刑時指出，本案被告以殺害警察、製造

社會恐慌、顛覆政府為目標，涉及有預謀地引誘警務
人員從而殺害他們，亦會對財產造成損害，惡毒非筆
墨所能形容。

法官又指出，早年悍匪葉繼歡的爆炸品案，判刑
是18年監禁，本案性質更嚴重，以殺害警員和製造社
會恐慌、顛覆政府為目標，因此量刑起點亦更高，將
遠超18年。而 「屠龍小隊」 其他成員在審訊後被裁定
罪名不成立，只表示陪審團未能肯定他們是本案串謀
的一分子，但其破壞行為是有目共睹。

政府：恐怖主義行為必受懲治
特區政府表示，被告被定罪及判處監禁，正好說

明任何人想要策劃實施恐怖活動、危害公共安全、破
壞社會安寧，都必然難逃法網。香港是法治之地，有
法必依，違法必究，犯法的人必會為所做的惡行付上
法律代價。律政司會詳細研究法庭的判刑理由，考慮
是否向上訴法庭就刑罰提出覆核申請。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 「被告人承認的案情，揭

示了案件屬極端恐暴血腥的圖謀，情節極為嚴重，涉
及真槍、炸藥，若非警方及時瓦解團夥，定必造成大
量死傷。任何人作出如此窮兇極惡的恐怖主義行為，
都必然難逃法網，其惡行必定受到應有的懲治。」

發言人續表示： 「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分別訂明與 『恐怖活動』 和 『危害國家安全的
破壞活動』 相關的罪行及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罪行，部
分罪行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將來若有類似案件再
發生，特區政府會積極引用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等經完善的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的罪行
執法和檢控，將罪犯繩之於法。任何人宣揚恐怖主
義，包括歌頌美化恐怖主義的行為，或者資助恐怖主
義行為，同屬犯罪。特區政府嚴正警告所有妄圖危害
國家安全或危害香港公共安全的恐怖分子和犯罪分
子，切勿心存僥倖，千萬不要以身試法。」

警方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在案件判刑後見記者表
示，當中主犯被判監23年10個月，是 「黑暴」 相關案
件中最重的一宗，其他關鍵犯人亦判監10年以上，反
映法庭認同被告的罪行非常嚴重，法官亦提及他們計
劃周詳，分工精細，是瞄着香港的政權作出顛覆行
為，心腸十分惡毒，相信今次判刑可起到阻嚇作用。

李桂華提到警方調查案件近五年，仍記得每個環
節，例如在一個月內找到一支步槍、3支半自動手槍、
543發子彈及20公斤土製炸彈等，甚至有被捕人在街
上開槍。警方調查期間亦發現該批人曾在台灣接受
「軍訓」 ，返港後試槍、製造炸彈，甚至試爆，目標
是在當年一個遊行開槍、放炸彈、殺警、搶警槍，其
行為歹毒及喪心病狂，若非警方及時瓦解他們的計
劃，相信會有很多人遭殃，包括參與示威的人士和無
辜途人等。他希望這批人士深刻反省及懺悔。

李桂華說，警方會繼續仔細研究判詞及判刑理
由，考慮是否就個別罪行的判刑提出覆核，強調會竭
盡所能，繼續阻止及調查這類極端、暴力、恐怖的組
織在香港運作，並呼籲市民提高警覺，如發現任何可
疑要立即報警。

Ta Kung Pao

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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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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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2019年 「民陣」 遊行前後拘捕多名
「屠龍小隊」 成員。

7被告判刑 法官斥惡毒不理人死活

被告刑期被告刑期77

囚囚1010年年1010個月個月
賴振邦

囚囚1010年年
彭軍壕

囚囚99年年
陳玉龍

囚囚55年年1010個月個月
蔡凱明

囚囚2323年年1010個月個月

吳智鴻
（主謀）

囚囚1313年年66個月個月

黃振強
（「屠龍小隊」隊長）

囚囚1212年年
蘇緯軒

􀎠屠龍案􀎡被告涉及控罪高等法院原訟庭昨日就涉及恐怖主義相關罪行的 「屠龍小隊」 案作出判刑，案件
主謀、激進團夥頭目吳智鴻被判囚23年10個月， 「屠龍小隊」 隊長黃振強被判囚13年6
個月，多名涉案關鍵人物均被判監禁10年或以上。法官判刑時直指被告不理他人死
活，惡毒非筆墨所能形容。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案件屬極端恐暴血腥的圖謀，情節極為嚴
重，若非警方及時瓦解團夥，必定造成大量死傷。將來若有類似案件再
發生，特區政府會積極引用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經完
善的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執法和檢控，將罪犯繩之以法。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顧家愷（文） 顧家愷、許棹傑（視頻）

刑期：
23年10個月

吳智鴻
（28歲、工程人員、綽號 「鴻仔」 ）

控罪
•串謀犯對訂
明標的之爆
炸*

•意圖危害生
命而管有槍
械及彈藥

案中角色：主謀

法官判刑理據：
•吳拉攏不同人物招兵買馬，
安排「軍訓」，積極參與策劃
本案，並親身配製炸彈，計
劃濫殺警員，顛覆政府，更
在炸彈中加入金屬釘，惡毒
心腸令人咋舌和震驚。

•吳負責採購槍械及彈藥、與
槍手聯絡、組裝炸彈等，認
罪非因真心悔過，只是因為
知悉黃振強將指證他才認
罪，而並非真心悔改。

掃一掃有片睇

註：*為反恐條例控罪

黃振強
（27歲、無業）

案中角色： 「屠龍小隊」 隊長

法官判刑理據：
•黃於2019年「黑暴」期間大
肆破壞，而吳智鴻明顯看
上「屠龍小隊」的「勇武」行
為，拉攏及利用「屠龍小
隊」進行破壞，引警員到
場再引爆炸彈。即使「屠
龍小隊」成員最終罪名不
成立，或因陪審團不肯定
他們有否參與串謀，但他
們示威時的破壞行為有目
共睹。

控罪
•串謀犯對訂
明標的之爆
炸*

•串謀提供或
籌集財產以
作出恐怖主
義行為*

刑期：
13年6個月

蘇緯軒
（23歲、無業、綽號 「軍火佬」 ）

案中角色：槍手

刑期：12年

法官判刑理據：
•蘇是計劃的 「槍手」 ，
管有步槍、手槍等，被
捕時向警員開槍，可幸
沒擊中警員。

控罪
•串謀謀殺
•意圖危害生命
而管有槍械及
彈藥

•使用槍械及彈
藥意圖抗拒或
阻止合法逮捕

刑期：10年

彭軍壕
（38歲、無業、綽號 「小恨」 ）

案中角色：吳智鴻團隊成員、炸彈運送者

法官判刑理據：
•彭涉及運送槍械和炸
藥，擔任 「跑腿」 角
色，相當重要。

控罪
•串謀犯對訂明
標的之爆炸*

蔡凱明
（26歲、倉務員）

案中角色：協助設計引爆裝置，提供電路圖等

法官判刑理據：
•蔡協助製造炸彈引爆裝
置，即使未必知悉12．8
計劃，必知引爆器用於
土製炸彈。

控罪
•協助及教唆
製造爆炸品

刑期：5年10個月

陳玉龍
（32歲、維修技工）

案中角色：安排進口美國真槍部件、彈藥入港

法官判刑理據：
•陳協助將槍械運抵香港及
管有槍械，就陳被控的
「串謀無牌管有槍械及彈
藥」及「無牌管有槍械及彈
藥」罪，分別以12年及9年
為量刑起點。

控罪
•串謀無牌管
有槍械及彈
藥

•無牌管有槍
械及彈藥

刑期：9年

刑期：10年10個月

賴振邦
（34歲、技術員）

案中角色：製造引爆裝置及炸藥

法官判刑理據：
•賴並非案中主腦，其角
色是從旁協助製炸彈，
但他知悉其參與的爆炸
程度不輕。

控罪
•串謀導致相當
可能會危害生
命或對財產造
成嚴重損害的
爆炸

􀎠屠龍小隊􀎡恐襲計劃時序
2019年7至8月
2019年9至10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至12月
2019年11月至12月

吳智鴻小隊及屠龍小隊成立
部分成員到台灣接受 「軍訓」
潛入大學實驗室盜化學原料
到西貢荒山試槍試炸彈
秘密渠道取得3支手槍
在工廈測試遙控引爆裝置及在灣仔華仁書院組裝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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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案件屬極端恐暴 國安處：有人曾在台灣受訓


